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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基建管理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基建管理员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细心谨慎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

	
	文化专业
	大专或者同等学历以上

	
	职业资格
	建筑师初级资格证 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一年以上从事基建项目管理的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 负责基建项目的跟踪监督管理 

	权  限
	 监督管理在建的基建项目并及时指正提出建议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在基建办主任的领导下，分工负责基建办各项具体工作；

2、协助基建办主任完成学院的基建任务；

3、具体完成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、立项、审批工作；

4、体完成工程项目的报建、施工队伍的考察、招标工作；

5、具体完成工程图纸的设计与修改；

6、具体完成和协调工程规划、建设手续的办理；

7、具体完成和协调、督促工程施工及管理；

8、具体负责工程质量把关；

9、具体负责工程的各项验收工作；

10、具体负责完成党支部及工会工作；

11、完成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记录
	 规划图纸、办理相关手续的报告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基建办主任 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内部相关使用部门和对外的施工队和设计院 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经验丰富的建筑管理项目经理 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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